行政复议决定书

山政复决字〔2025〕14号

申请人：谢xx
被申请人：山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法定代表人：李学军，局长

申请人对被申请人山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未正确处理其投诉举报事项不服，于2025年1月27日向本机关申请行政复议，本机关依法已予受理。现已审理终结。
申请人复议请求：

1.确认山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不履行举报立案情况告知行为违法；
2.责令被中请人履行法定职责，限期作出具体行政答复。
申请人称：

本人购买了一款厂家是焦作市xx有限公司生产的食品，后发现案涉产品不符合规定，遂投诉至山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2024年7月21日寄出，被申请人与2024年7月24日签收，迄今为止申请人并未收到被申请人关于举报事项的任何答复。

依据《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第二十五条举报由被举报行为发生地的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处理。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据此，被申请人具有处理申请人举报事项的法定职权。

被申请人未在法定期限内履行举报处理的法定职责，处理举报事项程序构成违法，《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第七条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同时提出投诉和举报，或者提供的材料同时包含投诉和举报内容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当按照本办法规定的程序对投诉和举报予以分别处理。

《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十八条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对依据监督检查职权或者通过投诉、举报、其他部门移送、上级交办等途径发现的违法行为线索，应当自发现线索或者收到材料之日起十五个工作日内予以核查，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负责人决定是否立案：特殊情况下，经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十五个工作日。法律、法规、规章另有规定的除外。《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三十一条，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当按照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等有关规定处理举报。举报人实名举报的，有处理权限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还应当自作出是否立案决定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告知举报人。

被申请人2024年7月24日收到投诉举报信，应该针对该投诉举报信中投诉和举报按照法定程序分别进行处理，针对举报被申请人应当在30(15+15)工作日内作出举报是否立案决定并在5个工作日内将立案情况告知申请人即履行举报事项的处理职责，申请人在此期间未收到被申请人任何方式的告知故被申请人未在法定期限内履行职责。

关于申请行政复议时效问题的解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二十条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申请行政复议的权利、行政复议机关和申请期限的，申请期限自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申请行政复议的权利、行政复议机关和申请期限之日起计算，但是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一年。所以本案复议期限应当是一年内关于行政复议利害关系的解释:申请人要求被申请人查处加害人法律责任，收集民事权益救济证据进行民事救济，因被申请人并未做出立案还是不立案的行政决定，导致申请人无法获得该证据民事救济：甚至因该证据的存在导致申请人合法权益受损进一步扩大。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行政诉讼法》法释18号第十二条第三款项第五款项规定与《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规定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举报人对行政机关就举报事项作出的处理或者不作为行为不服是否具有行政复议申请人资格问题的答复》([2013]行他字第14号)申请人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要求被申请人处置加害人法律责任后被申请人对申请人并未做出立案还是不立案的行政决定，本案申请人系相对人。

综上所述，被申请人未在法定期限内依法履行法定职责，构成违法，行政不作为，请依法支持申请人的全部复议请求。被申请人并未履行相应法定职责，应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确定被申请人违法并且责令限期做出具体行政答复。
被申请人称：

被答复人行政复议期限已超法定期限，应当不予受理。答复人于2024年7月24号收到被答复人投诉在焦作市xx有限公司购买的食品标签不符合相关规定，2024年8月6日，答复人通过挂号信的方式向被答复人预留的地址邮寄了举报不予立案告知书，通过挂号信显示菜鸟驿站于2024年8月8日代为签收，2025年1月22日被答复人向山阳区人民政府提起行政复议，根据《行政复议法》第二十条规定被答复人未在六十日内提出行政复议申请，因此应当不予受理。另外，经答复人调查被投诉公司主观不存在过错，答复人依据《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二十条第一款第（三）项作出不予立案决定正确。
综上，答复人作出的不予立案决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程序合法、适用依据正确。申请人提出的行政复议请求超过法定期限，请求山阳区政府驳回申请人的复议请求。

经审理查明：

申请人于2024年7月21日投诉举报其在焦作市xx有限公司购买的食品标签不符合相关规定，被申请人于2024年7月24日签收该投诉举报，进行了现场调查，并依据《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二十条第一款第（三）项，以案涉商家主观不存在过错，作出不予立案告知书并于2024年8月6日向申请人预留的地址邮寄了举报不予立案告知书，通过挂号信显示菜鸟驿站于2024年8月8日代为签收。
以上事实有现《不予立案告知书》、快递物流单号等为证。
本机关认为：

根据《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十八条：“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对依据监督检查职权或者通过投诉、举报、其他部门移送、上级交办等途径发现的违法行为线索，应当自发现线索或者收到材料之日起十五个工作日内予以核查，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负责人决定是否立案；特殊情况下，经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十五个工作日。法律、法规、规章另有规定的除外。”本案中，被申请人于2024年7月24日签收该投诉举报，2024年8月6日向申请人预留地址邮寄举报不予立案告知书，并未超过法定期限，程序合法。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本机关决定如下：

驳回申请人的行政复议请求。

如对本决定不服，可在自接到本决定之日起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2025年3月17日

抄送：焦作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